
CP 1101/99-00(02)號文件

檔號：CP/G06/4(IV)

議員與申訴專員議員與申訴專員議員與申訴專員議員與申訴專員

於於於於 2000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13日舉行的會議的文件日舉行的會議的文件日舉行的會議的文件日舉行的會議的文件

有關申訴個案的通報機制有關申訴個案的通報機制有關申訴個案的通報機制有關申訴個案的通報機制

議員與申訴專員於 1999年 12月舉行的會議上，議員曾就部分

當事人向不同的申訴渠道提出同一申訴的情況表示關注。議員要求申

訴專員公署與立法會秘書處申訴部研究如何就議員辦事處、申訴專員

公署及申訴部分別處理的申訴個案設立通報機制，以避免在處理申訴

方面出現工作重複的情況。下文載述申訴專員公署與申訴部共同提出

的建議。

《申訴專員條例》《申訴專員條例》《申訴專員條例》《申訴專員條例》 (第第第第 397章章章章 )的保密條文的保密條文的保密條文的保密條文

2. 申訴專員表示，她及屬下職員均受到《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
章 )第 15(1)條嚴格限制，凡與專員接到的申訴有關的一切事宜，均須予

以保密。因此，申訴專員不可泄露與公署接到的申訴有關的任何資料，

其中包括某人曾否向公署作出申訴。《申訴專員條例》第 15條 (專員及

職員須保密 )節錄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3. 鑒於上述的限制，故此必須尋求其他解決方法，以處理議員

關注的事項。

建議的解決方法建議的解決方法建議的解決方法建議的解決方法

4. 議員可考慮以下列解決方法代替擬議的通報機制：

(a) 向當事人索取資料

申訴部及議員辦事處的職員可向當事人查證他們曾否透過其

他申訴渠道作出申訴，特別是向申訴專員公署申訴。如當事

人已透過其他申訴渠道作出有關申訴，有關職員會將該等申

訴個案告知議員，以便議員決定應採取的適當跟進行動。



(b) 向政府部門索取資料

由於政府部門不受《申訴專員條例》的保密條文約束，申訴

部及議員辦事處可聯絡被投訴的部門，以確定申訴專員公署

是否正就有關申訴採取行動。所取得的資料亦可方便議員決

定申訴部或議員辦事處應否跟進有關申訴。

(c) 轉介申訴專員公署

如申訴事項涉及行政失當，並屬於申訴專員公署職權範圍內

可處理的事宜，而申訴人並未向公署作出申訴，議員可考慮

將該等個案轉介申訴專員公署，並就轉介一事徵求當事人同

意。致申訴專員公署的轉介函件標準格式連同當事人確認同

意轉介的承諾書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申訴專員公署接獲轉介函件後，

將會聯絡當事人及決定應否就有關申訴進行調查。

5. 議員辦事處如需要確定申訴部、申訴專員公署或其他申訴渠

道有否接獲某項申訴，可與申訴部聯絡，申訴部如有所需資料，便會

提供予議員辦事處。申訴部會備存登記紀錄，以便處理此類查詢。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6. 如議員並無其他意見，上文第 4及 5段所建議的解決方法將會

即時實施。

立法會秘書處

申訴部             
2000年 6月 9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九龍尖沙咀

廣東道 25號
港威大廈第 1座 31樓
申訴專員公署

申訴專員

(傳真號碼： 2956 0555)

專員女士：

有關投訴行政失當的個案有關投訴行政失當的個案有關投訴行政失當的個案有關投訴行政失當的個案

申訴人 (姓名 )於 (日期 )到來本秘書處／議員辦事處，就有關 (部門及

事項 )事項提出申訴。

由於該申訴事項內容涉及在申訴專員職權管轄範圍內機構涉嫌行

政失當的投訴，故此經申訴人同意下，本秘書處／辦事處現遵 ________
議員指示將有關個案轉介申訴專員。有關詳情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謹請專員

向申訴人提供協助，及考慮是否須就投訴進行調查。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_______議員辦事處

(        代行 )
連附件

2000年   月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致：申訴專員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証號碼： __________ )

日間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授權立法會秘書處／ _________議員辦事處將本人以下申訴

有關涉及行政失當*的個案，轉交申訴專員處理。

隨附申訴人的信件 (如適用的話 )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 涉嫌行政失當的投訴，包括欠缺效率、行動或程序不合理或失當、濫用職權及

違反公開資料守則等。


